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内场地招租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于2026年05月15日至20256年05月22日在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官方网站对医院院内场地进行公开挂牌招租，此次招租活动意向承租人须遵照如下约定：
1、凡参加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官方网站招租活动的报名人和其他相关各方须仔细阅读本须知及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官方网站招租公告，并对自己参加本次的招租活动行为负责。如因未仔细阅读本须知及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官方网站招租公告而引发的任何损失或责任均由行为人自行承担。
2、本次招租标的以现状为准，意向承租人在报名前有权向有关部门了解招租标的的现状和实地察看，尤其是招租标的存在的瑕疵状况，一旦意向承租人报名成功，即表明报名人已完全了解并认可招租标的的一切现状（包括缺陷），并愿承担一切责任，出租方不再承担招租标的的任何瑕疵担保责任。
3、本次招租标的中有原承租人的场地，场地原有设备机器不在此次招租范围内，如新的意向承租人成功竞得该标的，该场地原有设备机器由新承租人自行和相关所有人协商处理，出租方均不参与。因特殊原因出租方无法及时交付场地的，由出租方和新承租人协商处理。
5、在同等条件下，原承租人享有优先承租权。
6、本次招租活动中的场地经营范围受限，敬请意向承租人在报名前到工商、住建、消防等部门咨询了解清楚；出租方要求的其他相关条件，已在招租公告中列明，敬请意向承租人在报名前仔细阅读。一旦成交不得反悔，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报名人自行承担。
7、招租成交后，承租人需合法经营，自行办理消防、安全等各项手续，期间产生的包括添加或改造相关设施等（须经院方同意）一切费用均由承租人自行承担。
8、本次招租的所有标的仅作为商业用途，按照招租中行业要求经营，严禁任何形式的居住；未经出租方同意，不得转租。
9、其他承诺：

                                承诺人签字（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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